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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界定文本意义的理解对象? 

陈海飞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o2) 

摘要：解释学以对文本的理解为特殊研究对象，对文本的理解的实质是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作为理解 

对象的文本意义不应当是作者的主观意图、文本的字面意义、文本意义，应当是作者所表达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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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学以对文本的理解为特殊研究对象，文本是符号与意义的统一体，文本的形式是符号，本质 

是意义，对文本的理解的实质是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文本意义是什么?不同的解释学理论的看法是不 

同的，大致有五种观点：第一种，文本意义是指作者的本来意图 (ori nal intention)，即作者的内心 

世界所想要表达的东西，理解的目的就是要重建作者的心理世界、把握作者的主观世界；第二种，文 

本意义是指文本的字面意义 (1iteral meaning)。结构主义认为作品的意义只存在于作品文字和语言结 

构自身之中，认为文本意义就是文本的文字意义或字面意义，它与作者的主观意图无关 ，也与产生它 

的时代无关；第三种，理解是 “让”文本意义显现、展示、出场，文本意义是指称文本在理解中即 

在与理解者的相遇中所呈现出来的意义，这种意义同时也就是理解者所领会到的意义，是文本在其后 

的流传中不断变化 (意义增加与丢失并存)、在理解中所显现的意义，即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理解 

条件下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的意义；第四种，文本意义是作品的价值意义 (signi6cance)、时代意义， 

即作品的思想对于当下的现实生活的作用、影响；第五种，文本意义是指文本的含义、文本的原意 

(original meaIling)，即作者通过文本所表达的思想。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解释学的理解对象应该并且 

可以是何种 “文本意义”?只有科学地界定 “文本意义”的内涵，才能科学地界定理解的对象，也才 

能科学地界定解释学的研究对象，从而使得解释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怎样界定文本意义?由于篇 

幅有限，本文只谈两个问题，即可否将作者意图和文本字面意义作为理解的研究对象。 

其一，能否把作者意图界定为理解的对象? 

作者的主观意图是作者的内心世界。内在的心理过程只有主体自己可以体验，人的内心世界是不 

能被他人直接认识的，从根本上，一个人是无法去体验他人的内心世界的。“某一本文的意义不能从 

作者的主观性出发找到它的范围⋯⋯把某一本文的意义限制在作者 ‘真实的’思想上是大有问题 

的”，心理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即使是主体自己也无法准确地体验自己过去的心理历程。作 

者的主观意图是主观的，不具有客观的对象性。对心理过程的认识只有通过心理过程的外化，通过人 

的外在的活动，通过作者的内在思维外化的文字语言才能达到，对内在语言的认识是通过外在语言的 

认识而达到的，即对作者心理的把握必须依赖于对文本语言的分析才能达到。一方面，我们能够直接 

把握的仅仅是文本语言。文本语言是外在的、客观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只有通过对文本语言的认识 

来认识作者的心理，这是因为文本语言是作者心理的外在化反映。这两者是相互依赖和相互支持的 

“解释学循环”。从相互制约的角度看，不理解文本的语言，也就无法把握作者的心理，同时，不了 

解作者的心理就无法真正把握文本语言，也就无法真正把握文本的意义；从相互支持的角度看，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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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本语言，我们就可以由此而达到对作者心理的认识，对作者主观意图的认识越清晰，我们对文本 

语言所表达的作者的思想的把握就越准确。 

作者的主观意图实质是作者的自觉意识，也就是作者自己主观上想要表达的东西，而文本意义与 

作者的主观意图是有间距的，即文本实际所表达的思想与作者所想要表达的思想往往是不等同的。 
“

一 个作者要表达某个特定含义的意图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会实现该意图⋯⋯本文中所存在只是作者实 

际所达到的效果。”从文本的角度看，文本既包括作者想说而又已经说出来的思想，又包括了作者未 

曾自觉意识到而文本实际已经表达出来的思想。前者属于作者的自觉意识部分，后者是作者的无意识 

的表露。一方面，文本是作者自觉意识的实现，另一方面，作者在写作文本时，不可能对自己实际所 

表达的东西都能够自觉意识到，不可能对作品中所涉及的理论背景、理论前提等都自觉地进行论述， 

但这些又确实是文本自身所固有的，也同样构成文本的意义。从作者的角度看，由于作者的价值观、 

文化修养、驾驭语言的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作者自己总是只能部分地实现、表述出自己的主观意图， 

总存在 “词不达意”、“言不尽意”之处，在文本中实现的只是作者 “欲说”的一部分，是一种 “有 

意识的剩余”。 

传统解释学、特别是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主张通过重建作者的心理、复制作者的创作过程来达到 

对文本意义即作者的思想的准确理解，把理解者自己自觉置于作者的整个创作活动中，注重对文本撰 

写的 “内在根据”的把握，“解释的重要前提是，我们必须自觉地脱离自己的意识而进入作者的意 

识”。并浪漫地认为这种进入是可能的、是可以达到的，“在一个人想理解另一个人的任何情况中都 

存在这样一个前提，即这种差别是可消除的”。狄尔泰也主张通过 “移入”他人的作品 (生命表达 

式)、他人的生命，通过体验，“精神行走在熟悉的道路上”。这种以作者意图为理解旨趣的主张是建 

立在一种 “人同此心”的基础上的，哲学解释学对这种 “心理主义”的解释取向提出了批评，伽达 

默尔认为这种被重建的、从疏异化唤回的生命并不是原来的生命，由于理解者自身的深层历史性，因 

此进入他人心理从根本上看是不可能的。 

作者意图与文本意义是两个不同的存在，尽管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但两者之间是存在间距 

的，作者意图并不直接地就是文本的意义。我们认为，从界定解释学的学科对象的角度看，把作者意 

图作为理解的对象是不合适的。理解的对象应该是客观的、现实的、可以直接把握的，在理解中实际 

呈现的是文本而不是作者的心理，作者的心理也必须通过呈现在现实中的作者的文本语言去把握。当 

然，我们也应该重视对作者意图的分析，在理解中重视对作者意图的把握是必要的，这对准确理解文 

本的意义也是有益的。在一定程度上，对作者心理的把握、对作者意图的认识也是可能的。在日常的 

理解活动中，我们的确常常可以做到 “设身处地”去体验他人的心理过程，通过了解作者所处的时 

代背景、作者的个人成长经历、作者的个性等等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作品的语言，可 

以更好地认识作者创作文本时的心理状态，从而更好地理解文本意义。 

其二，能否把文本的字面意义界定为理解的对象? 

语言是社会性与个性的统一。一方面，语言总是社会的语言，没有私人语言、个人语言。语词的 

能指意义是在社会交往中形成并由社会所规定的，总是面对他人，具有为他性，说话是为了让他人理 

解，这是语言的本性所致；另一方面，语言的主体总是具体的个人，是个人在使用语言，社会不是语 

言的现实主体，具体的活的语言总是表现为个人语言，语言的所指意义又总是个人赋予的。在前者意 

义上，我们可以说，只有社会的语言而没有个人语言，一切语言都是社会语言；在后者的意义上，我 

们可以说一切语言都是个人语言，并没有社会语言。语言的社会性与个人使用性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 

为语言的能指意义与具体语言使用过程中所指意义之间的差别，即语词的多义性与语言在个人具体使 

用过程中意义的单一性之间的差别。一方面，语词的意义是由社会赋予的，语词能指的是多元的意 

义，指向 “无限”的意义空间，同一个词可以表达多种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中的意义是不同的，同 
一 个意义也可以用不同的词来表达。另一方面，个人在使用语言进行表达时，所表达的又只能是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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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 (隐语、双关语等表示的也是确定的、单一的思想)，所指是单一的。一个文本的社会意义 

(能指意义)是多元的，而作者通过文本所表达的思想 (所指意义)是单一的，理解就是通过语言的 

社会性来把握文本的思想，即从多元的意义可能中去把握单一的意义。读者直接面对的文本是以社会 

语言的面目出现的，而读者所要把握的是作者的个性语言的所指，即作者通过文字文本所表达的意 

义。 

文本的字面意义与作者的真实思想相背离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文本的字面意义在特定的情况下 

未必就是作者的真实思想的表达，而是表达与字面意义相反的意义。就像对黑格尔的那个著名的哲学 

命题的理解一样，“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如果仅仅从 

字面意义理解，这一命题显然是把一切现存的东西合法化，哲学是在替现实的专制制度辩护，“不论 

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 

怒”，但是，按照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精神，一切现存的东西决不是无条件的而是现实的，现实性这 

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是合乎理性的。当现存的东西 

丧失了它的必然性的时候，它就必然会成为不现实的东西。因此，黑格尔这一著名命题如果仅仅从字 

面意义来理解，那么就是一个保守的、替现实中的专制制度辩护的命题，但是，如果把这一命题放在 

黑格尔的整体思想中进行 “解释学循环”，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命题的真实意义：“凡是现存的，都一 

定要灭亡。”这是一个辩证的、否定的、革命性的命题。 

文本的字面意义表示的是文本语言的社会性，字面意义是语言的能指，是多元的。因此，如果把 

文本的字面意义作为解释学理解对象，那么文本意义是无法确定的。如果多元的意义都是文本的意 

义，那么所谓文本的意义就成了文本语言所具有的社会性的能指意义，而没有文本的特定的所指意 

义，这在实质上也就否定了作者的地位。离开了作者就没有所谓 “文本”，离开了作者意图我们有时 

是无法确定文本的意义的。如 “My car mn out 0f gas”，在英语中可以理解为 “我的车没油了”，但也 

可以理解为 “我的车没气了”。因此，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是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的，判断这句话的 

真实意义就需要与特定的语境中作者的说话意图相联系才能肯定。作者在文本中表达的是单一的、确 

定的思想，而不是多元的思想。隐喻表达的真实意义是文字背后的意义，双关语则是指向两个确定的 

意义对象，甚至作者的有意识的含糊其辞、模棱两可本身就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模糊的意思。人们说 

话、写作本身是为了表达确定的意思而不是不确定的意思，表达是为理解而存在的表达。如果把多元 

的意义都作为文本的意义，那么，“作者”就不是单一的，特别是在文本的字面意义与作者的总体思 

想、与时代历史背景等相联系进行理解时出现字面意义与作者的真实思想相矛盾、两者不能同真而必 

居其一时，这种把字面意义作为文本意义的理解方式就面ll缶无法解决的困难。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 

多元的意义都是文本的意义，那么对文本的多元的理解也就都是合法的、正确的理解，这在客观上也 

为任意理解、任意赋予文本意义留下了空间，这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什么是正确的理解的问题。 

因此，把文本的字面意义作为理解的对象是不合适的。但是，我们在理解中还是应该重视对文本 

字面意义的研究。理解的目的是为了把握作者通过文本所表达的思想，这一思想就存在于文本的多元 

的字面意义之中，是多元意义中的一元。一元意义与多元意义也构成了一个解释学循环，确定一元依 

赖于对多元的分析、比较，也只有理解了文本的多元的字面意义，理解了文字的能指意义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真正把握文本所指的一元的意义。 

因此，我们认为，解释学以理解为自己的学科特殊研究对象，理解是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文本意 

义就是作者通过文本所表达的思想。 

责任编辑：马 妮 


